
附件2

2021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中央政法办案和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本级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2021年-2021年

项目年度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1653.00

其中：项目自治区本级
已分配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1653.00

　　其中：财政

拨款
1653.00 　　其中：财

政拨款
1653.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结余结转 　　结余结转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

根据宁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政法机关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
（宁党发2010）74号，根据下达的办案装备费，严格

按照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用途和开支范围使用资金，
依法管辖6个基层 法院刑事、民商事、行政和执行案

件，确保审判执行工作的正常开展，发挥审判执行工
作职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不断司法为民、司法公开、增强司
法公信力，提升司法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
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为我区经济发展提供司法保障,

年度所需办案装备款1653万元。

年度绩效目标（本级已
分配资金）

根据宁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基层政法机关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宁党发
2010）74号，根据下达的办案装备费，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办
法规定的用途和开支范围使用资金，依法管辖6个基层 法院

刑事、民商事、行政和执行案件，确保审判执行工作的正常

开展，发挥审判执行工作职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断司法为民、司法公开
、增强司法公信力，提升司法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

高效的司法服务，为我区经济发展提供司法保障所需经费
1653万元。

绩效
类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自治
区本

级绩
效指

标

1、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预计2021年案件受理数量较2020年同比增
长8.9%

16364

1、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必填） 法院审判执行案件结案率 93.23%

1、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必填） 规定的审限内结案率 90%

1、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刑事、民商事、行政、执行案件办案成本 1653



自治
区本

级绩
效指

标

2、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知法明荣、用法止争，广大人民群众法律
意识得到进一步提升，为构建和谐文明高

效的社会创造条件，广大人民群众法律意

识和法律观念进一步增强

90%

2、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选填）

2、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必填）
办公自动化提高远程开庭提高了审判执行
人员的工作效率，审判执行在审限内结案

率提高，人民满意度提高社会公信力提高

90%

2、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选填）

3、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填）

诉讼服务中心一站式服务远程开庭适应当
前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提高了工作效

率，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取得了较好
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90%


